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雲林縣公立國民中小學委託私人辦理學校評鑑獎

勵輔導及接管辦法草案逐條說明 

條文 說明 

第一條 雲林縣政府（以下簡稱本府）依

公立國民小學及國民中學委託私人辦理

條例（以下簡稱本條例）第二十二條第

三項及第二十五條第三項規定，訂定本

辦法。 

本辦法訂定依據。 

第二條 本辦法之評鑑、獎勵、輔導及接

管對象，為本府委託本條例第三條第一

項第二款所定受託人辦理之公立國民小

學及國民中學（以下簡稱受託學校）。 

   本辦法之執行機關為本府。 

本辦法之實施對象及執行機關。 

第三條 本府應至少每三年辦理評鑑一次。 

   本府得自行或委託公、私立大學、

經核准立案之學術團體或設立宗旨與教

育事業相關之專業評鑑機構（以下簡稱

評鑑單位）辦理前項評鑑。 

本府應自行或委託評鑑單位定期辦理評

鑑。 

第四條 為辦理評鑑事務，本府應組成評

鑑小組，負責協調、規劃與執行評鑑及

其他有關受託學校評鑑事宜。 

   前項評鑑小組置委員五人至九人，

其中一人為召集人，由本府教育處人員

兼任；其餘委員由本府就教育行政機關

代表、校長及教師代表、熟悉實驗教育

及教育多元化之家長代表、專家學者代

表等人聘（派）兼之；任一性別委員人

數應占委員總數三分之一以上。 

   評鑑小組開會時，由召集人為主

席，召集人不能出席時，由召集人指定

評鑑小組委員一人為主席。 

   評鑑小組委員聘期為一年，期滿得

續聘。 

評鑑小組任務、成員及聘期。 

第五條 評鑑小組委員關於案件審議、決

議之迴避，依行政程序法第三十二條及

第三十三條等規定辦理。 

   評鑑小組委員及參與評鑑相關人

員，對評鑑工作所獲取之各項資訊，應

評鑑小組成員與參與評鑑相關人員迴避及

保密等注意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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負保密義務。 

第六條 評鑑項目得包括下列事項，並得

依受託學校辦學特性彈性調整： 

 ㄧ、行政效能。 

 二、課程發展。 

 三、師資教學。 

 四、學生輔導。 

 五、環境設施。 

 六、資源整合。 

 七、其他依評鑑小組決議應受評鑑項目。 

   前項評鑑內容及指標，依評鑑小組

之決議為準，並於評鑑實施計畫中訂定

之。 

評鑑項目內容，並得依受託學校特性調整

之。 

第七條 本府應就評鑑項目之性質，細分

成各項評鑑指標，並以質量兼重方式評

定之。 

   評定結果量化成績採百分制計分，

滿分為一百分；評鑑結果分成下列五等

第： 

 一、優等：總成績九十分以上。 

 二、甲等：總成績八十分以上未滿九十

分。 

 三、乙等：總成績七十分以上未滿八十

分。 

 四、丙等：總成績六十分以上未滿七十

分。 

 五、丁等：總成績未滿六十分。 

評鑑評定方式及評鑑結果量化成績之規

定。 

第八條 評鑑應依下列原則及程序辦理： 

 一、訂定評鑑實施計畫，並應於辦理評

鑑六個月前公告之。 

 二、前款評鑑實施計畫，應包括評鑑項

目、內容、指標、程序、基準、結

果處理及其他相關事項，經本府核

定後公告之。 

 三、辦理評鑑說明會，針對評鑑計畫之

實施，向各受評鑑學校說明。 

 四、實地評鑑結束後二個月內，本府或

評鑑單位應完成評鑑報告初稿，經

辦理評鑑應遵循之原則及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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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鑑小組通過後，由本府送達各受

評鑑學校。 

 五、對評鑑報告初稿不服之各受評鑑學

校，應於本府所定期限內提出申

復；申復有理由時應修正評鑑報告

初稿，完成評鑑報告書；申復無理

由時，維持評鑑報告初稿，並完成

評鑑報告書。 

 六、評鑑結果由本府公告，並將評鑑報

告書送達各受評鑑學校。 

第九條 評鑑應以實地評鑑方式為之，由

評鑑小組委員前往受評鑑學校，以資料

檢閱、校園參觀、入班觀察、訪談、綜

合座談及其他方式進行。 

評鑑應以實地評鑑方式為之。 

第十條 評鑑結果為優等者，於委託辦理

期間屆滿時，本府得優先續約。 

   評鑑結果為優等或甲等者，得頒發

獎狀、獎牌或以其他適當之方式獎勵之。 

   評鑑結果未達乙等者，本府除予以

書面糾正外，並限期一個月內提出改善

計畫，由本府追蹤輔導。經複評未通過

者，再予限期改善，屆期仍未改善者，

提經雲林縣教育審議委員會決議後，得

終止委託契約。 

   各受評鑑學校對評鑑結果所列缺失

事項，應研提具體改進措施，並納入重

大校務改進事項；其改進情形，應列為

下次評鑑之重要項目。 

評鑑結果之獎勵及輔導之規定。 

第十一條 受託人於委託辦理期間屆滿未

獲續約、無意願續約或經本府終止契約

者，由本府接管學校，並指派具下列資

格人員代理校長處理校務： 

 一、具有教育人員任用條例所列國民小

學或國民中學校長資格之現職人

員。 

 二、無前款適當人員或本府認有必要

時，得指派其他適當人員代理。 

   代理校長應於代理二週內召開臨時

依本條例第二十五條規定，明定經本府終

止契約或契約屆滿未續約者，由本府接管

受託學校並指派代理校長處理校務，及得

組成臨時校務管理委員會辦理接管任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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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務會議，研議校務移交相關事宜。 

   本府得指定適當機關（構）或遴聘

委員五人至九人組成臨時校務管理委員

會辦理接管任務，必要時得委聘律師、

會計師或其他具有專門學識經驗之人員

協助處理有關事項。 

第十二條 本府接管學校時，應由本府公

告下列事項，並以書面通知受接管之受

託學校（以下簡稱原受託學校）及原受

託人： 

 一、原受託學校名稱及原受託人之名

稱、代表人及其地址。 

 二、接管事由及依據。 

 三、接管日。 

 四、原受託人應配合事項。 

 五、其他必要事項。 

 六、如不服處分，得於收受通知之次日

起三十日內，依法提起訴願。 

為使受託人及受託學校了解接管依據、理

由及應配合事項，明定接管前應由本府公

告及書面通知。 

第十三條 原受託人應將原受託學校之各

類財產、經營權、學生學籍資料、校務

檔案等迅速移交本府。 

   前項移交清冊內容、期日及其他相

關事項，準用公務人員交代條例雲林縣

施行細則之規定。 

原受託人依本條例第二十五條規定辦理移

交；移交清冊內容、期日及其他相關事項，

準用公務人員交代條例雲林縣施行細則相

關規定辦理。 

第十四條 接管期間屆滿，其依本條例第

十一條第一項規定隨同移轉至原受託學

校之教職員及依本條例第十六條第二項

適用公立學校教師相關法令之編制內教

師，除依相關規定辦理資遣或退休者

外，由原學校繼續任用。 

   前項規定之教師，原受託學校減

班、停辦、解散時，本府對仍願繼續任

教且有其他適當工作可以調任之合格教

師，應優先輔導遷調或介聘；現職工作

不適任或現職已無工作又無其他適當工

作可以調任者或經公立醫院證明身體衰

弱不能勝任工作者，報經本府核准後予

以資遣。 

本條依下列規定訂定原受託學校教職員處

理方式： 

一、按本條例第二十九條規定：「（第一

項）委託辦理期間屆滿，受託人未與

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續約者，

其依第十一條第一項規定隨同移轉至

受託學校之教職員及依第十六條第二

項適用公立學校教師相關法令之編制

內教師，除辦理資遣或退休者外，由

原學校繼續任用。（第二項）前項以

外之教學人員及職員，除辦理資遣或

退休者外，應由受託人自行負責處

理。」。 

二、按教師法第十五條規定：「因系、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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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二項規定以外之教學人員及職

員，除依相關規定辦理資遣或退休者

外，應由原受託人自行負責處理。 

科、組、課程調整或學校減班、停辦、

解散時，學校或主管教育行政機關對

仍願繼續任教且有其他適當工作可以

調任之合格教師，應優先輔導遷調或

介聘；現職工作不適任或現職已無工

作又無其他適當工作可以調任者或經

公立醫院證明身體衰弱不能勝任工作

者，報經主管教育行政機關核准後予

以資遣。」。 

第十五條 本辦法自發布日施行。 本辦法施行日期。 

 


